
 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根据《青岛农业

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部署和要求，特制

定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设监督员一名，负责本学院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各专业（领域）成立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小组。复试小组组织本

专业（领域）考生的综合测试（专业课考试、面试、英语口语、英语

听力）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考核等有关复试内容。每个复试小组安

排一名专职监督员监督复试小组的复试过程。 

以上人员实行回避制度，有直系亲属和利害关系人参加本年度硕

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相关人员不得参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

作。 

 

二、专业（领域）招生计划 

专业（领域） 全日制计划数（个） 非全日制计划数（个） 

学术学位 
生物学（071000） 

（其中联培专项 17 人） 
56 0 

专业学位 
生物与医药（086000） 

（其中联培专项 2 人） 
26 7 



三、复试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基本条件 

1.复试专业分数线 

“生物学”专业初试成绩不低于 280分（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外语、

政治不低于 37 分，业务课一、业务课二不低于 56 分），“生物与医药”

领域初试成绩不低于 263 分（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外语、政治不低于

37 分，业务课一、业务课二不低于 56分）。 

2．复试差额比例及第一批复试考生名单确定 

生物学专业和生物与医药领域（生命科学学院）复试人数原则上

按照本专业或本领域招生计划的 150%确定。根据复试差额比例，按

照达到专业分数线第一志愿考生的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名确定第一

批复试考生名单（详见附件）。 

对于在各批次复试规定时间内调剂后仍达不到该专业（领域）招

生计划的，按照实际人数组织复试。 

（二）考生复试资格审查 

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小组负责按照研究生处网站公布

的《青岛农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青岛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组织对考生的报考条件、考生身份、学

籍学历等复试资格进行审核，考生复试资格审核不通过者，不予复试

和录取。组织考生逐一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

和复试过程诚信。考前采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综合比对有关数据库

等措施，加强对考生身份的审查核验，严防替考。 

1. 复试资格 

（1）符合我校 2021年全日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领



域）的报考条件，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考生还应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报考

条件。 

（2）应届本科毕业生应提供准考证、身份证、有效期内的学生

证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https://www.chsi.com.cn）本人

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等电子证明材料。 

（3）往届毕业生应提供准考证、身份证、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学位证、及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https://www.chsi.com.cn）本人的《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因故不能提供的，需提供教育部《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等电子证明材料。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除

需提供以上（2）或（3）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入伍前学历材料、《入

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电子证明材料。 

2．加分资格 

按照《青岛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要

求，准备相关证明材料，提前审核。 

（三）复试方式、内容及考生成绩记录方式 

本次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使用学校规定的网络复试平台。

复试过程遵循“三随机”工作机制，即随机选定考生次序，随机确定

复试小组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 

复试内容包括综合测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等，同等学力

考生还需参加加试科目考试。 

1．加试科目考试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生物与医药”领域复试前应加试

规定的两门科目：①发酵工程，②分子生物学。加试科目每门满分

100 分，合格线为 60 分，考试时间为 30 分钟。加试科目考试采取随

机抽取试题后向考生展示并复述给考生，进行在线口述作答。加试科

目成绩不计入考生复试总成绩，成绩达不到合格线要求者取消复试资

格。 

2. 综合测试 

综合测试包括专业课考试（30分）、面试（60 分）、英语听力（5

分）和英语口语（5分）四个复试项目，满分 100 分。综合测试成绩

和初试总成绩按计算方式计入考生总成绩。综合测试考试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 20 分钟。综合测试合格线为 50分，成绩达不到合格线要求者

不予录取。 

（1）专业课考试 

考试科目为我校《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考

试科目《普通生物学》，考试时随机抽取试题后向考生展示并复述给

考生，考生思考后，进行在线口述作答。 

（2）面试 

考生在线回答面试人员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主要考核考生的专业

素质和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和能力。 

专业素质和能力：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专业发展动态的了解及发展潜力，创新精神（学

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情况）、创新能力（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

业考生）或职业精神、职业能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 

综合素质和能力：大学期间的综合表现（荣誉或奖励情况）、事



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人文素养、举止、

表达和礼仪等。 

考生应提前准备好学业成绩单、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等获奖证书、

奖学金证书、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奖证书、毕业论文、科研成果、实

践(实验)能力材料（参加专业实践成果材料、操作过的大型仪器设备

清单等），其他荣誉或奖励证书、专家推荐信等电子材料。 

（3）英语听力及英语口语 

通过复试小组成员与考生进行英语在线交流进行考核，考核考生

的英语听说能力。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考核结果以合格、不合格计，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主要内容

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价值观、遵纪守法、诚

信状况、工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心理健康情况等方面。通过审查

档案材料、单位鉴定意见和面试、面谈等方式进行审核，必要时可采

取“函调”的方式。考核结果不计入复试总成绩。 

4. 其他 

因设备、技术或网络等原因达不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条件的考

生，第一批次复试考生应提前告知复试学院，其他批次考生应在填报

调剂信息时即告知复试学院。 

（四）复试具体安排 

1．缴费 

按照《青岛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实行网上缴费，复试费 180元，未缴费考生不能参加复试。 

2．复试时间安排 



第一批次复试：3月 26日（生物学）；3 月 26 日（生物与医药）。

复试时间见学院考生复试须知。 

第一批次复试考生为进入复试的报考我院各专业（领域）的第一

志愿考生。 

其他批次考生复试时间以调剂系统发放的复试通知为准。 

（五）体检 

考生入学后组织。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

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 号)、《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

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要求，并且无传染病。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具体体检

安排另行通知。 

四、调剂 

（一）调剂基本要求 

1．符合调入专业（领域）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领域）和调入专业（领域）

的 A 类考生的国家分数线。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领域）相同或相近，应在同

一学科门类（即专业代码前 2 位须相同）范围内。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领域）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

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考生初试

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视为相同），在全国统一命

题科目英语中，调剂时只能按照英语一、英语二由高到低正向调剂。 

5. 第一志愿报考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考

http://yz.chsi.com.cn/kyzx/kp/201503/20150310/1433022341.html


生择优接收调剂。 

6. 全日制考生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专业，应符合非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报考条件，为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7. 学院不接收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

工程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调剂；不接收

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和参加单独考试（含强

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调剂；不接收国防生考生调剂。 

（二）调剂程序 

1. 考生应当于规定时间内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登陆“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填写调剂申请，学校每次开通调

剂系统的时间不少于 12小时。 

2．根据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细则，按照统一标准筛选

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审核合格后通过调剂系统发放复试通知。未接

到我校复试通知的考生，可在填写志愿 24小时后自行更改调剂志愿。 

3．考生接受复试通知（超过 24 小时未接受的视为自动放弃），

并在规定时间网上缴费、参加学院组织的网络远程复试。 

4．所有拟录取的调剂考生，由研究生处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发送拟录取通知。 

5．拟录取的考生必须在我校发放待录取通知的 24小时内，在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系统”同

意待录取，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拟录取资格。 

五、录取 

（一）总成绩计算方式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分/5×70%+综合测试成绩×30%。 



（二）总成绩排名方式 

1. 全日制考生和非全日制考生按复试专业（领域）总成绩分别

排名。 

2. 按各复试批次对复试合格的不同专业（领域）考生分别进行

总成绩排名。 

3. 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排名顺序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列，如

初试总分相同则依次以初试英语、复试英语听力及口语、面试成绩由

高到低排列。  

（三）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 

1. 按批次对各专业（领域）复试合格的考生分别进行总成绩由

高到低依次录取。 

2. 拟被录取的各专业（领域）考生选择同一导师的，根据专业

（领域）分配给导师的招生计划数，按照选择该导师考生的总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依次排名确定。 

3. 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不参加复试的不予录取。 

4. 已接受我校拟录取通知的全日制考生，符合非全日制报考条

件的，可申请调剂到非全日制相同专业，但必须签订《定向就业培养

协议书》，其他已接受拟录取考生不再接收其校内调剂申请。 

5. 学院工作小组在复试结束后，及时告知考生复试结果，根据

总成绩排名方式和拟录取名单确定方式确定拟录取名单，经校领导小

组审核后在研究生处网站及学院网站公示，接受考生监督。 

（四）录取类别 

1. 非定向考生：档案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非定向研究生，

毕业后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 



2. 定向考生：档案不转入我校的考生均录取为定向研究生，录

取前考生本人、工作单位与我校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书》，毕业

后按协议回定向就业单位工作。 

（五）严肃考风考纪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在复试过程中有

违规行为的考生，一经查实，即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

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研究生新生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

将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

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六、疫情防控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全省学校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有

关工作的通知》、《关于织牢织密防护网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鲁

指办发〔2021〕10号）、《青岛农业大学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方

案》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做好复试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七、相关工作制度 

（一）责任追究制度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中，凡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管理规

定行为的工作人员，一律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

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将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监督制度 

学院设立专职总监督员 1 人，每个复试小组各设立监督员 1 人，

对整个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我院畅通申诉举报

渠道，凡是发现在复试录取工作中弄虚作假、违反招生录取规定和纪



律的，均可向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举报，举报电话为

0532-58957640。 

（三）信息公开制度 

学院在网站开辟专栏，准确及时公布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

案和细则、复试考生名单和拟录取名单、咨询和申诉渠道等复试录取

信息。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

修改。拟录取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

另行公示 10个工作日。 

（四）复议制度 

考生如果对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小组投

诉和申诉（投诉电话 0532-58957640）。学院进行核查、处理。 

八、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复试录取方案 

1. 根据学校参与山东省科教融合校所联培专项，与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根据联合培养协议设立生物学专业（专业代码：071000）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为 17 人。 

2. 根据校级联合培养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设立生物与医药（专业代码：086000）联合培养研

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为 2人。 

3.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招收的研究生除课程学习

外，在各联培单位进行培养。 

4.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复试录取细则按照我院的

复试录取细则执行，由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联合联培单位相

关导师组织实施。 

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 3 月 25日 



附件： 

 

2021年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第一批

复试考生名单 

姓名 准考证号 总分 学习方式 报考专业（领域） 

孙家伟 1043****0000123 421 全日制 生物学 

石腾腾 1043****0000096 398 全日制 生物学 

孙新凤 1043****0000118 396 全日制 生物学 

王瑞婷 1043****0000088 393 全日制 生物学 

牛德美 1043****0000119 390 全日制 生物学 

柳新禄 1043****0000117 371 全日制 生物学 

路晨 1043****0000089 358 全日制 生物学 

李晓震 1043****0000090 339 全日制 生物学 

朱守杰 1043****0000092 336 全日制 生物学 

苏瑶 1043****0000087 335 全日制 生物学 

李贵童 1043****0000122 334 全日制 生物学 

田也 1043****0000109 322 全日制 生物学 

郭昭阳 1043****0000100 319 全日制 生物学 

李宇康 1043****0000120 318 全日制 生物学 

郑月倩 1043****0000097 310 全日制 生物学 

李敏 1043****0000707 346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李婷 1043****0000713 307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王艳蓉 1043****0000711 284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毛承志 1043****0000685 276 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雷涛 1043****0000699 284 非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罗帅 1043****0000694 283 非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李莉 1043****0000703 272 非全日制 生物与医药 

 


